附件

广西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有效识别客户身份，确保存款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合规及银行账户资料信息的真实、有效和完整，规范广西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工作，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业务处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西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银行机构）对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以下简称银行账户）实施的年检工作。

第三条  银行机构应对本年度6月30日前开立且正常使用的银行账户实施年检，具体包括存款人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和临时存款账户。久悬银行账户不纳入年检范围，但久悬银行账户重新启用转为正常银行账户使用时，应纳入年检范围。以下情况的银行账户可不进行年检。
（一）本年度开户且营业执照、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各类开户证明材料均已通过本年度年检的银行账户。

（二）开户资料未发生变更的预算单位、军队、武警开立的银行账户，由其单位存款人提交书面证明后可不纳入本年度年检范围。

第四条  银行机构应采用公告、电话、信函、网上银行等多种方式将年检通知告知相关存款人。

第五条  开户银行应要求存款人提交以下有关资料进行账户年检：

（一）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申报表(见附表)；

（二）年检证照正本或副本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年检证照包括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需要办理年检手续的证照；

（三）存款人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纳税人，还应出具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或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四）法人代表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五）银行账户年检由代理人办理的，应出具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授权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六）开户许可证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第六条  银行账户年检应先年检基本存款账户，后年检其他存款账户(同一单位开立的专用存款账户与其基本存款账户在同一银行机构网点的，可同时进行年检)。账户年检时间为每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其中：7月1日至9月30日为基本存款账户年检时间；10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般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和临时存款账户年检时间。
第七条  银行机构办理账户年检业务，应检查银行账户的合规性，包括：

（一）核准类银行账户经过人民银行核准，备案类银行账户已向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账户系统）备案；

（二）机关和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的银行账户经财政部门批准同意后开立；

（三）临时存款账户在有效期限内。

对不符合合规性的银行账户，银行机构应停止为其办理支付结算业务，并通知存款人自发出通知起30日内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未划转款项列入行内系统久悬未取专户管理，并在账户系统加注久悬标识。如该银行账户尚欠银行债务无法撤销，应在账户系统中加注久悬标识。

第八条  银行机构办理年检业务，对符合合规性的银行账户，应继续核实银行账户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包括：

（一）存款人提交的开户证明文件是否符合银行账户管理的有关规章和制度；
（二）各类开户证明文件是否在有效期时间内，是否已通过年检；

（三）存款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住址及其他开户信息发生变更的，是否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第九条  银行机构办理年检业务，对以下情况应及时通知存款人办理相关银行账户的变更或撤销手续，变更银行账户需重新办理年检业务。
（一）开户证明文件真实性存在疑点的；

（二）开户证明文件内容已经变化或者开户证明文件的信息与先前已经掌握的相关信息不一致的；

（三）各开户证明文件之间的相关信息不一致的；
（四）开户证明文件已经失效或有效性存在疑点的；
（五）开户证明文件完整性存在疑点或由于法规制度变化导致不完整的。

第十条  银行机构办理年检业务，对符合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的合规银行账户，应登录账户系统与存款人提交的年检资料进行核对，核对一致的在账户系统“其它”菜单项的“银行结算账户年检”子菜单进行登记；核对不一致的通知存款人办理银行账户信息变更手续。对于不纳入年检范围的银行账户，银行机构不需要在账户系统中进行年检业务处理。

第十一条  银行机构应通过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对需年检的银行账户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及单位办理账户业务的被授权人的居民身份证进行核查。经联网核查发现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及业务代理人的身份信息不相符的，应按有关规定进一步核实其身份的真实性。经核实确属虚假身份证件开户的，银行机构应立即通知存款人予以销户，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
第十二条  银行账户年检审核通过后，应在《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申报表》中签署审核意见，加盖经办人员名章和年检日期；同时在银行留存的开户许可证副本和《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申报表》上加盖年检专用章进行标识，年检专用章应具有“已通过XX年度年检”字样。开户银行将《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申报表》一联退回存款人，一联留存备查。年检审核不通过的，开户银行应退出业务处理，并通知该存款人及时办理相关银行账户的变更或撤销手续。
第十三条  本年度年检结束后，各银行机构应及时进行总结，编写银行账户年检工作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账户年检工作开展情况（含：应年检账户数量、已年检账户数量、年检通过账户数量等）；

（二）账户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请分类举实例进行分析；

（三）针对发现的问题拟采取的措施及加强银行账户管理的建议等。

各银行机构账户主管部门应于次年1月20日前，将辖内本年度账户年检情况汇总书面材料报送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支付结算部门，人民银行广西区各市中心支行、南宁市各县市行应于1月31日前将辖内有关情况书面报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支付结算处。
第十四条  各银行机构可根据本实施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附表

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年检申报表
	存款人名称
	

	账户名称
	

	存款人账号
	

	地     址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账户性质
	□基本  □一般  □专用  □临时

	存款人类别
	
	资金性质
	

	经营范围
	

	联系电话
	
	邮   编
	

	证明文件种类
	
	编  号
	
	是否年检
	□是  □否

	组织机构代码
	
	是否年检
	□是  □否

	税务登记证编号
	

	法定代表人（  ）

单位负责人（  ）
	姓    名
	
	证件号码
	

	
	证件种类
	
	是否在有效期内
	□是     □否

	其他资料及编号：

	本单位保证以上所填信息真实、完整。信息不真实、不完整引起的法律纠纷由本单位自行负责。
年检经办人：
（存款人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栏目由开户银行审核后填写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件联网核查情况
	
	代理人身份证核查情况
	

	A姓名、身份证号码一致且存在照片，反馈的照片与身份证、本人相貌相符

B姓名、身份证号一致且存在照片，但照片与留存资料不符

C姓名、身份证号一致，但照片不存在，无法与留存资料核对

D姓名与身份证号码不一致

E身份证号码不存在              F其他（需详细说明）：

	账户开立、使用是否合规
	□是  □否
	开户资料是否齐全、有效
	□是      □否

	申报表及提交的原件与留存资料、账户管理系统查询结果是否一致
	□是      □否

	开户银行审核意见：
（业务公章）
网点主管（签章）：               经办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二联，一联银行留存，一联存款人留存。
2、开户银行审核意见填写：年检通过或年检不通过及不通过详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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